綦江府办发〔2008〕187号
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綦江县市政公共设施突发事故灾难

应急救援预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在綦市管单位及市属企业，有关单位：

《綦江县市政公共设施突发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实施。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八年十月九日

綦江县市政公共设施突发事故灾难

应急救援预案
本预案对我县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的应急处置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应急处置的目的和原则、危险性预测、组织机构、预警救援程序等8个方面的内容。预案启动后，各街镇、县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本预案要求，认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了建立统一、科学、规范、高效的事故灾难应急救援指挥体系，整合现有应急资源，建立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优势互补、常备不懈的应急保障体系。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事故灾难，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确保全县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特制订本预案。

（二）编制原则

1．以人为本，健全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市政公共设施事故灾难监测预警和应急体系，完善应急处置运行机制，整合现有资源，提高处置机构的运行和联动协调能力，提高市政公共设施灾难的应急抢险救援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市政公共设施事故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各街镇是处置本行政区域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的主体，应根据职责范围制定相应的市政公共设施灾难应急预案，落实岗位责任，明确责任人和指挥权限。县级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密切合作，认真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

3．预防为主，常备不懈。要树立常备不懈的观念，随时做好应对突发市政公共设施事故灾难的思想准备、预案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重点是建设信息收集体系、科学决策体系、防灾救灾体系和恢复重建体系，组建应急处置队伍，加强应急队伍培训，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

4．平战结合，应急联动。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平时自身演练，救援器材的日常维护保养，按照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的要求，在应急准备、指挥程序和救援方式上，实现平时防灾减灾与战时消除危害后果的有机统一；整合县相关部门的资源，实现事故灾难应急时部门之间的统一指挥、快速反应、信息共享、协调一致、联合行动。

（三）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重庆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重庆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结合我县市政公共设施的实际情况编制本预案。

（四）适用范围

本应急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所有城市市政公共设施险情及突发事故灾难。

二、危险性预测

市政系统所管理的城市市政公共设施，主要是指对建制街镇、县政府所在地城市建成区内市政道路、桥梁、路灯、环卫设施设备及垃圾处置场、城市园林设施及城市公园。

（一）现状

城区内现有大桥11座，其中大型桥梁6座（沱湾大桥、虹桥、綦江大桥、城北大桥、公铁立交桥、开发区高架桥）；车行道27公里，面积31万平方米；人行道32公里，面积25万平主米；路灯照明线路48公里；公厕22座，垃圾站19座；垃圾处置场1座281亩；烈士陵园124亩，城南森林公园340亩，营盘山公园570亩。

（二）危险程度

沱湾大桥、虹桥、綦江大桥、城北大桥横跨綦河之上，跨度均超过100米，属于大型桥梁，桥梁主体结构易受超重车影响，汛期易受洪水危害。綦江大桥易受大型异物撞击；公铁立交桥、开发区高架桥下违章建筑多，一旦跨塌，将造成川黔铁路运输中断；城区沿河两岸为道路路基，由于资金缺乏，县城河段堤坎护岸工程建设步伐相当缓慢，防汛灾能力差，易造成堤岸失稳跨塌。

城南路半边街森林公园危岩滑坡地，位于城南路半边街，是人员密集居住区，2004年治理过，但未根本治理，威胁该片区120余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营盘山公园山高坡陡，下大雨，易引起滑坡。烈士陵园、森林公园、营盘山公园消防设施简陋易发生大的火灾。

临河公厕、垃圾站易受洪灾威胁，新盛垃圾处置场遇洪水易跨塌、易形成泥石流，威胁周边群众的安全。

（三）危险源监管

各街镇的市政公共设施由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监管，县城区市政公共设施由市政园林管理局负责安全监管。市政道路和路灯设施危险源由市政管理所负责安全监管，市政科督促指导；环境卫生设施的危险源由环境卫生管理所负责安全监管，市容科督促指导；园林绿化设施的危险源由南州公园管理所负责安全监管，绿化科负责督促指导。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应急处置指挥机构 

县政府成立市政公共设施突发事故灾难应急抢险指挥部（以下简称县指挥部），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市政园林管理局局长任副指挥长，成员由县政府办公室、市政园林管理局、建委、国土房管局、财政局、交通局、水务局、公安局、卫生局、气象局、安监局、监察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负责抢险救援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园林管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成员由市政园林管理局、建委、交通局、国土房管局、公安局、救灾办和其他承担主要救援职责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现场抢救、治安防范、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环境监测、交通管理、善后处理、事故调查等抢险救援工作组，分别由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抽调人员组成。 

（二）县指挥部工作职责

1．向县政府报告重特大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应急处置情况，执行县委、县政府关于市政公共设施防灾救灾的各项指令；

2．收集、掌握市政公共设施的相关信息，发布市政公共设施灾难的预警级别，对启动市政公共设施应急预案提出论证意见；

3．发布处置指令，启动相关处置预案或决定采取重大应急处置措施； 

4．决定对市政公共设施灾难现场进行封闭、对交通实行管制、强行拆除妨碍抢险救灾的建（构）筑物等重大强制性措施；

5．负责指挥调度警力、民兵及县级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协同开展市政公共设施灾难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三）县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组职责

1．综合协调组：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委等职能部门和各街镇负责人参加。主要任务是传达县指挥部领导的指示，报告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应急处理情况，协调有关抢险救援工作，完成县指挥部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2．现场抢救组：由现场指挥部确定成员单位，主要由参加抢险的抢险救援力量组成。任务是迅速抢救遇险、受伤人员，安全转移人财物等。

3．医疗救护组：由县卫生局负责，卫生系统有关医疗单位组成。主要任务是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和将重伤人员转运救治，并提供医疗救治中必要的技术支持。

4．治安防范组：由县公安局负责，组织公安干警及当地街镇设置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现场警戒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维护现场治安秩序。

5．交通管制组：由县公安局牵头，交通局参与，负责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现场交通管制和疏导工作，确保应急抢险工作顺利开展。

6．环境监测组：由县环保局负责，根据事故发生的类别，利用环境监测设施，对有毒有害物质空气、水源、人体、动植物、土壤以及可能发生的其他危害，及时进行评估和预测，迅速采取封闭隔离、消毒等相关措施，防止事故危害的扩大。

7．后勤保障组：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牵头，县卫生局和各街镇配合。主要任务是根据事故类别协调有关单位或部门建立应急指挥通讯系统；提供各类应急装备器材和救援物资，以及按指挥部指令供水、供电和断水、断电；妥善安排好现场抢险救灾、指挥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食宿等工作。

8．善后处理组：由各街镇牵头，县救灾办、民政局配合、受灾单位参加，主要任务是做好遇难、受伤人员及家属的安抚工作。

9．事故调查组：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牵头，县安监局、县监察局、县建委和有关街镇配合。主要任务是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部、国土资源部的有关规定，对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核实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并通过现场指挥部向县政府报告市政公共设施灾难发生的初步原因。

四、应急行动

（一）预警分类

按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造成的伤亡情况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将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分为四级。特大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一级，大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二级，中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三级，小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四级，分别以红色、橙色、黄色、蓝色为标志。

1．特大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红色预警（Ⅰ级）

（1）因森林大火、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道路塌陷、桥梁跨塌等灾害造成死亡3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

（2）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受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灾害险情；

（3）因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造成铁路、公路干线被阻断，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大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橙色预警（Ⅱ级）

（1）因森林大火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道路塌陷、桥梁跨塌等灾害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因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

（2）因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受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3．中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黄色预警（Ⅲ级）

因灾死亡3—9人，或受威胁人数100—500人，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500万元，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5000万元的地质灾害。

4．小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为蓝色预警（Ⅳ级）

因灾死亡1—2人，或受威胁人数10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市政公共设施突发事故灾难是指因自然因素或其它原因造成市政公共设施遭到破坏，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市政公共设施险情是指市政公共设施隐患部位发生强烈变形迹象，有可能立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预防、监测 

预防、监测是我县对市政公共设施灾难进行防范的主要措施之一。对我县所有市政公共设施隐患部位均进行预防、监测。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为主导，县市政园林管理局为主管，各相关责任人负责。

对县城区内的市政公用设施预防、监测。县市政管理所、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南州公园管理所、市政管理监察大队，要建立健全市政公共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机制，制定市政公共设施安全隐患巡查、治理报告制度，完善市政公共设施调查工作，建立好市政公共设施安全隐患台帐，落实好市政公共设施安全隐患监管责任人，形成市政系统严密的安全监控网络。切实加强市政公共设施安全事故的预防监测。 

（三）灾情险情报告

1．报告程序

（1）突发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市政公共设施管理维护人员或知情者应立即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市政园林管理局或相关部门报告。

其他单位或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接到报告，应立即转报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市政园林管理局或相关部门。

公民、法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可直接向县突发公共事件接警中心报警，充分利用110报警、119火灾、122道路交通事故、120急救等应急报警资源实行联动报警。

（2）发生小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市政园林管理局和相关部门应在12小时内报告县政府、县指挥部；发生中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后，应在1小时内速报县政府、县指挥部；发生特大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后，应在半小时内速报县政府、县指挥部，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

（3）县指挥部到达现场后，应将灾害变化、抢险救援、现场处置等情况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同时向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构报告。

（4）突发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明显与人为活动有关的，应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信息报送工作。

2．报告内容

（1）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或发现）时间、详细地址、受灾范围（或受威胁对象）；

（2）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潜在危险程度、危害程度估计及发展趋势的初步评估；

（3）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4）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态初步控制情况；

（5）下一步计划采取的措施（包括需请求支援的事项）。 

（四）调查报告和灾后评估

事故调查组在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要尽快写出调查报告，明确引发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因素，确定人为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责任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损失评估和责任认定由市政管理部门和建设管理部门组织，中型及以下的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组织灾后评估，并向县政府、市市政委和建设部门报告，大型及以上的由县政府、市市政委和市建委组织灾后评估。

（五）灾情通报

在处置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中，现场指挥部要按规定及时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迅速将抢险救援、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现场控制等情况向县政府报告，并将县政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有关单位和人员。 

事故调查组要做好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现场的勘查和取证工作。中、小型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调查结果应及时向县监察、安监及相关部门和街道、镇政府通报。大型以上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调查结果应及时向市政府和市市政委、市建委报告。

（六）新闻发布 

重特大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调查核实后，应按照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讲究方式、注重效果、遵守纪律、严格把关的原则，报县政府审核同意，由现场指挥部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向媒体发布。 

（七）应急结束

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应急救援抢险结束后，应公布相关信息，宣布解除紧急状态。

五、应急反应和处置程序

发生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后，首先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负责作出应急反应，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抢险救援。县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应率各相关成员单位立即赶赴现场，统一指挥现场抢险救援。县指挥部在核实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初步情况后，根据蓝、黄、橙、红四级预警级别，向县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发生大型、特大型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或县政府对事态难以完全控制，需市政府提供紧急援助时，由县政府向市政府报告请求援助。具体处置程序如下：

（一）蓝色预警（Ⅳ级）处置程序

蓝色预警（Ⅳ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按如下工作程序开展应急抢险和救援：

1．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于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根据现场调查了解的灾情，及时启动街镇级应急预案，设置警戒区域、撤离险区群众、组织现场搜救、严密保护现场、防止人员伤亡扩大，必要时可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确保安全，同时迅速上报县指挥部。

2．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和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赶赴现场，会同所在地街道、镇政府，共同开展现场抢险救援工作。

3．县指挥部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报情况，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启动相关预案，统一指挥现场抢险救援工作：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标志、险区内禁止人员进入、疏散并妥善安置群众、开展24小时应急监测、组织现场搜救工作，必要时可征用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采取强制撤离等措施，防止灾情扩大。

4．县指挥部应对灾害损失情况进行核实、报告，对重要工程设施破坏情况进行调查、录像，落实专人对市政公共设施灾情或险情进行24小时监测，作好监测记录，掌握险情发展动态，及时向县政府报告灾情、险情处置情况。 

在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要协调好各种抢险救灾力量，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在抢险救援过程中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二）黄色预警（Ⅲ级）处置程序 

黄色预警（Ⅲ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除严格执行蓝色预警（Ⅳ级）抢险救援应急指挥程序外，还应当开展以下工作：

1．县市政园林管理局通知有关专家组成员和技术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提供技术支持。

2．监测工作应在专家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监测数据及分析结论应及时报送县指挥部。

3．必要时，县指挥部指挥长可由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4．情况危急时可采取强制拆除危险建筑物等强制措施。

5．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建委、交通等相关部门组织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责任认定。

（三）橙色预警（Ⅱ级）处置程序

橙色预警（Ⅱ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除严格执行黄色预警（Ⅲ级）抢险救援应急指挥程序外，还应当开展以下工作：

1．县指挥部应迅速汇总灾情及已采取的措施，在1小时内向县政府和市市政委报告灾情、险情（包括受灾情况、已采取的措施、损失初步评估和灾害发展趋势、下步工作计划等）。

2．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迅速组织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灾。 

3．监测工作应当增加专业监测，监测数据及分析结论应及时报送县指挥部。

4．县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应加强抢险救援工作的监督、指导、协调和帮助。县级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进行紧急支援。

5．根据需要，县抢险救援指挥部可调集周边地区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支援抢险救灾，必要时申请县政府协调武警部队支援。

6．及时编发《灾情快报》，供领导参阅并作为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依据。

（四）红色预警（Ⅰ级）处置程序 

红色预警（Ⅰ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除严格执行橙色预警（Ⅱ级）抢险救援应急指挥程序外，还应当开展以下工作： 

1．县指挥部迅速汇总灾情及已采取的措施，在半小时内向县政府和市市政委报告灾情、险情（包括受灾情况、已采取的措施、损失初步评估和灾害发展趋势、下步工作计划等）。 

2．县指挥部应根据灾情、险情的发展，增派现场应急抢险人员、物资，由县政府统一协调武警队伍支援。

3．必要时，由县政府向市政府请求紧急支援。

六、应急保障

（一）应急救援与装备保障

1．通信与信息保障

建立中型以上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信息采集、处理制度，确保应急处置期间的信息畅通。县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抢险救援单位，应确定1名负责人和联系人，保持24小时的通讯畅通。

2．抢险救援力量保障

各街镇应建立由公安干警、民兵及社会有关抢险救援力量组成的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应急抢险救援队，负责现场抢险救援具体工作。县市政管理组建由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防治专家和专业资质单位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为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3．抢险救援装备、物资保障

各街镇要作好应急抢险救援的设施、设备和救灾物资储备，在可能处置危化品泄露事故中应准备必要的防护服，保证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的需要。

4．抢险救援资金保障

县政府建立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防治专项资金，各街镇也要建立相应的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防治专项资金，保证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防治和抢险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5．制度保障 

县市政管理局应牵头组织各街镇和相关部门重点做好在重大节假日和汛期市政公共设施的排查、巡查、核查工作，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险情巡查制度和灾情速报等制度，及时准确上报灾情险情信息。

市政公共设施安全隐患部位重点预防期执行日报制，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发生重特大灾情时要随时上报。

对已查明的市政公共设施隐患点，要逐一落实防灾责任人和监测责任人，做好隐患点的防灾预案。

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要与气象、水务、公安、建委、交通、国土等相关部门协作，及时掌握辖区内汛期对市政公共设施的影响情况，做好市政公共设施的防灾准备。确保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防治不留死角，监管不留真空。

6．责任追究 

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重特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治安管理处罚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定，对有以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严格责任追究： 

（1）对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信息不按有关规定上报和迟报、漏报、瞒报的。 

（2）拒不执行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现场指挥部的指令，延误应急抢险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3）在人员救助、物资调配、事故调查、现场秩序维护等方面不配合、不支持，影响、干扰和阻挠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的。 

（4）引发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经济损失的相关责任人。 

（5）不按要求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的单位和个人。 

（二）宣传培训和演习

1．安全宣传 

向社会公布和宣传县突发公共事件统一报警电话，使广大群众知晓。县级有关部门要利用新闻媒体、互联网宣传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防治的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等常识，提高全民安全自救防护能力。

2．预案培训

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制订相应的技术方案，储备相应的物资，组织本部门、本系统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应急抢险救援业务培训，熟悉实施预案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要求，做好实施预案的各项准备工作。

3．应急演习

县指挥部应组织县级相关部门定期开展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应急抢险救援演习。 

七、后期处置

（一）善后处置

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发生后，由街镇牵头，按照救灾救济政策，对受灾人员给予救治和救济，并做好善后工作，迅速对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进行清理，排除障碍，恢复交通畅通。

（二）社会救助 

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发生后，社会、个人和外国机构向受灾人员捐赠资金和物质，统一由县政府接受捐赠办公室和县红十字会接受，并按规定进行管理和监督。

（三）保险理赔

大型及以上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发生后，现场指挥部应及时协调有关保险公司提前介入，按程序迅速开展参保理赔工作。

八、附则

（一）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将根据应急预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由市政园林管理局牵头，组织相关成员单位适时进行修改更新，按时对预案予以评审、备案。

（二）奖励与责任

表彰奖励及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等事项，参照县政府相关规定办理。

（三）预案制订与解释机构

本预案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编制并负责解释。

（四）预案管理 

各街镇、县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应急处置责任单位和负有应急保障任务的单位，都要根据本预案和所担负的突发性市政公共设施灾难或险情应急处置任务，组织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五）预案生效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应急抢险相关部门联系电话、急（常）用电话

附件：
应急抢险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传  真
	备  注

	县安监局
	48661968
	48661968
	

	县应急中心
	48661995
	48650776
	

	县经委
	48662295
	48662295
	85882486

	县公安局
	85883016
	85883016
	85883000

	县建委
	85892628
	85892628
	85892627

	县交通局
	85886005
	85886005
	85886000

	县监察局
	48662464
	48662464
	

	县总工会
	48662293
	48662293
	48662349

	县发改委
	48662278
	48656563
	

	县教委
	85880808
	85880809
	

	县财政局
	48662397
	48665441
	

	县国土房管局
	85890000
	85890000
	

	县劳动保障局
	48612307
	48612307
	48628251

	县市政园林管理局
	48652186
	48652186
	85882486

	县水务局
	48612224
	48616918
	48613214

	县农委
	85880543
	85880725
	85880543

	县林业局
	48662353
	48662353
	

	县商委
	48662640
	48650837
	

	县卫生局
	85895000
	85895004
	

	县质监局
	87263709
	87263709
	87263719

	县食药监局
	48618651
	48618651
	

	县旅游局
	48651011
	48651011
	

	县煤管局
	48626166
	48626166
	48671769

	县气象局
	48662762
	48662167
	48929455

	渝南煤监分局
	85891666
	85895796
	

	县民政局
	48662984
	48662984
	

	县环保局
	48662014
	48663889
	

	县粮食局
	48662724
	48663121
	

	县救灾办
	48622292
	48622292
	

	县国资办
	48668403
	
	

	县供销社
	85880981
	85880981
	85880995

	县消防大队
	85883170
	
	

	县交管所
	48663382
	
	

	綦江火车站
	61277212
	61277292
	48663732

	綦江海事处
	48678128
	48678128
	

	电信公司
	48663529
	48661200
	48623043

	网通公司
	85889010
	85889008
	

	移动公司
	13883611444
	48627282
	13527420094


急（常）用电话
	单位名称
	值班电话
	传  真
	备  注

	县委
	48662621
	48658991
	48663640

	县人大常委会
	48663164
	48650773
	

	县政府
	48662959
	48663091
	48671859

	县政协
	48662334
	48671905
	

	治安报警（110）
	85883110
	85883016
	

	火警（119）
	48659119
	85883170
	85883170

	交警（122）
	85883200
	
	

	医疗急救（120）
	85895000
	85895004
	

	安全事故报告
	48661995
	
	

	綦江自来水公司
	48663393
	48667027
	

	綦江供电公司
	48670620
	85884680
	85884672

	綦南供电局
	48629400
	48623367
	

	綦江天然气公司
	48617768
	48618288
	48618066

	永新天然气公司
	48461560
	48460049
	

	三江天然气公司
	48202398
	
	

	綦江电视台
	87265532
	48663886
	台长办：87265533

手机：13527596588

	护林防火
	48662353
	
	

	防汛
	48613214
	48613214
	

	工商局
	48627115
	48627112
	

	信访办
	85888080
	85888630
	

	天然气重庆凯源公司
	67311739
	67313449
	

	天然气江北公司
	13983834537
	48641320
	13509410404

	松藻煤电公司调度室
	48731133

48731166
	
	48731134

	藻渡煤矿救护队
	48779170
	
	13983936978


主题词：经济管理  市政设施  安全  预案  通知
————————————————————————————

抄送：县纪委，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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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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